




一、 營業報告書 

壹、致股東報告書 

各位股東先生女士：  

 謹將一百零一年度營業、財務報告及未來展望報告如下：  

一、營業計劃實施結果 

(1)、客房：本公司客房部一百零一年度共接待旅客 99,454 人次，較一百年度

同期之 87,525 人次增加 11,929 人次，增加幅度為 13.63％，所有旅客中歐洲

旅客佔 8％，美洲旅客佔 9％，日籍旅客佔 34％，華籍旅客佔 37％，其他地區

旅客佔 12％。房間出租率為 86.76％，較一百年度同期之 78.09％，增加 8.67

％，增加幅度為 11.10％。客房收入為新台幣 257,071 仟元，較一百年度同期

之新台幣 214,372 仟元，增加 42,699 仟元，增加幅度 19.92％。 

(2)、餐飲：本公司餐飲部一百零一年度共收入新台幣 240,648 仟元，較一百年

度同期之新台幣 225,403 仟元，增加 15,245 仟元，增加幅度 6.76％。 

(3)、本公司一百零一年度客房餐飲連同其他營業收入共為新台幣 545,448 仟

元，較一百年度同期之新台幣 482,069 仟元增加 63,379 仟元，增加幅度為 13.15

％。 

二、預算執行情形報告： 

本公司一百零一年度營業收入為新台幣 545,448 仟元，為預算數新台幣 525,505

仟元之 103.80%，稅後淨利為新台幣 70,015 仟元，為預算數 49,516 仟元之 

141.40%。 (上述預算數未經會計師核閱) 

 

 



三、財務報告 

(1)、資產負債淨值部份： 

截至一百零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本公司總資產共為新台幣1,325,911仟元， 

其中負債總額為446,256仟元，佔總資產33%，淨值總額為879,655仟元， 

佔總資產67％。 

(2)、損益部份：  

本公司一百零一年度營業及營業外收入共為新台幣561,029仟元，營業及營業外支

出共為新台幣489,782仟元，稅前純利為71,247仟元。 

其營業毛利、營業費用、營業利益、營業外收支淨利、稅前純益之百分率如下： 

1、營業毛利率 72％。 

2、營業費用率 61％。 

3、營業利益率 11％。 

4、營業外收支淨利率 2％。 

5、稅前淨利率13％。 

四、財務收支及獲利能力  

(1)、財務收支  

項目 101年度 100 年度 

營業收入 545,448 482,069 

營業毛利 395,536 355,477 

本期損益 70,015 47,018 

 
 
 
 
 
 
 

 



(2)、獲利能力  

項目 101年度 100年度 

資產報酬率(％) 5.54 3.98 

股東權益報酬率(％) 8.13 5.65 

占實收資本比率 營業利益 8.63 6.57 

占實收資本比率

(％) 

營業利益 8.63 6.57 

稅前純益 10.14 7.35 

純益率％ 12.84 9.75 

每股盈餘(元) (追溯後) 1.00 0.67 

 

五、研究發展狀況：不適用。  

六、本年度營業計劃概要及未來發展策略  

(1)、本公司為維持服務品質，繼客房、宴會廳的整修工程後，一百年度也完成巴黎廳

改裝，賦予巴黎廳較年輕時尚的裝潢及乾式熟成牛排的引進，給客戶更舒適的住

房及法式優雅的餐飲體驗。在一百零一年度，本公司持續進行下列各項營業計劃： 

1、 維持商務客源、持續拓展潛在客層，維持商務客群在本公司帶來效益。 

2、 善用 Preferred Hotel Group 及各種線上訂房旅行社(OTA)，增加潛在客戶。 

3、 針對亞洲市場，持續針對小型團體和散客拓展亞洲市場，例如新加坡、香港、

日本等地，並對不同客源包裝具吸引力之套裝行程，及配合集團內各飯店不同

屬性包裝不同專案，增加飯店競爭力。 

4、 針對陸客市場，爭取較優質大陸商務及觀光旅客。 

5、 針對國人市場，本公司線上會員系統(目前已累積會員 12.6 萬名)，提供緻友會

員累積紅利並兌換商品，並加強線上訂房系統(CRS)提供國人專屬住房套裝行

程，搭配藝文活動套票或特殊節慶之餐廳優惠，給國人更滿意的服務。 

6、 針對國內餐飲市場，透過子公司亞緻餐飲，選取適合的百貨點積極拓展麗緻坊

及館外餐廳，增加品牌在市場的曝光度及消費者的認同感，進而增加市場占有率。 

7、持續進行飯店軟硬體整修工程，期給客人新穎舒適的感受。 

 
 
 
 
 
 

 



 

(2)、進行人力資源的培訓與整合，提供多項課程提昇員工的專業技能並培養幹部。另外新飯

店陸續投入市場，人材培養及聘請適任員工更形重要，本公司整合集團人力資源，重視員工

福利及各階段訓練課程，讓各個員工發揮其優勢。另外針對員工餐廳、休息室及後勤辦公室

等後場區域，陸續進行重新設計裝潢，希望給員工更溫馨舒適的工作環境， 

期使員工提供超越客戶期望之服務，客戶及員工均獲滿足。 

五、受外部競爭環境、法規環境及總體經濟環境影響 

一百零一年度在觀光局「多元布局‧放眼全球」的策略下，來台旅客人數創歷年新高，較一

百年度成長 20.11%，在陸客自由行政策及觀光局針對各市場祭出各項獎勵旅遊措施等因

素，台北地區飯店住房率上升 3.42%，帄均房價亦成長了 7%。而在各界看好飯店業市場，

新飯店持續加入，截至目前台北市國際觀光飯店房間間數共有 8,313 間。 

一百零二年度整體經濟環境，日幣持續走貶挑戰日人來台旅遊意願，4 月底國際貨幣基金組
織將全球經濟成長率調整預估至 3.3%，顯示全球經濟體經濟增長出現乏力、國際景氣較為
疲弱；國內則由行政院主計處對一百零二年度預估經濟成長率為 3.59%，景氣預估緩慢復
甦。 

面對各項變化對飯店的影響，本公司仍致力維持服務品質，提供更優質的產品並拓展客源，

透維持公司品牌的獨特性並為股東創造更大利潤。 

董事長  嚴長壽   謹啟 

 

 
 
 



 
 



























 

 

 



亞都麗緻大飯店股份有限公司股東會議事規則修正對照表 

修正後股東會議事規則條文 原股東會議事規則條文 

第二條： (股東會召集及開會通知)  

         本公司股東會除法令另有規定外， 

         由董事會召集之。 

         本公司應於股東常會開會三十日前或 

         股東臨時會開會十五日前，將股東 

         會開會通知書、委託書用紙、有關承 

         認案、討論案、選任或解任董事、 

         監察人事項等各項議案之案由及說 

         明資料製作成電子檔案傳送至公開 

         資訊觀測站。並於股東常會開會二十 

         一日前或股東臨時會開會十五日前， 

         將股東會議事手冊及會議補充資料， 

         製作電子檔案傳送至公開資訊觀測 

         站。股東會開會十五日前，備妥當 

         次股東會議事手冊及會議補充資料， 

           供股東隨時索閱，並陳列於公司及 

         其股務代理機構，且於股東會現場 

         發放。 

         通知及公告應載明召集事由；其通知 

         經相對人同意者，得以電子方式為之。 

         選任或解任董事、監察人、變更章程、 

         公司解散、合併、分割或公司法第 

         一百八十五第一項各款、證券交易法 

         第二十六條之一、第四十三條之六 

         之事項應在召集事由中列舉，不得 

         以臨時動議提出。 

         持有已發行股份總數百分之一以上 

         股份之股東，得以書面向本公司提 

         出股東常會議案。但以一項為限， 

        提案超過一項者，均不列入議案。 

        另股東所提議案有公司法第 172 條 

        之 1 第 4 項各款情形之一，董事 

        會得不列為議案。 

       本公司應於股東常會召開前之停止 

第 二 條： (股東會召集及開會通知) 

          本公司股東會除法令另有規定外， 

          由董事會召集之。 

          本公司應於股東常會開會三十日前或 

          股東臨時會開會十五日前，將股東 

          會開會通知書、委託書用紙、有關承 

           認案、討論案、選任或解任董事、 

           監察人事項等各項議案之案由及說 

          明資料製作成電子檔案傳送至公開 

          資訊觀測站。並於股東常會開會二十 

          一日前或股東臨時會開會十五日前， 

          將股東會議事手冊及會議補充資料， 

          製作電子檔案傳送至公開資訊觀測 

          站。股東會開會十五日前，備妥當 

          次股東會議事手冊及會議補充資料， 

          供股東隨時索閱，並陳列於公司及 

          其股務代理機構，且於股東會現場 

          發放。 

          通知及公告應載明召集事由；其通知 

          經相對人同意者，得以電子方式為之。 

          選任或解任董事、監察人、變更章程、 

          公司解散、合併、分割或公司法第 

          一百八十五第一項各款、證券交易法 

          第二十六條之一、第四十三條之六 

           之事項應在召集事由中列舉，不得 

           以臨時動議提出。 

           持有已發行股份總數百分之一以上 

           股份之股東，得以書面向本公司提 

           出股東常會議案。但以一項為限， 

           提案超過一項者，均不列入議案。 

           另股東所提議案有公司法第 172 條 

           之 1 第 4 項各款情形之一，董事 

           會得不列為議案。 

           本公司應於股東常會召開前之停止  



          股票過戶日前公告受理股東之提案 

          、受理處所及受理期間；其受理期 

          間不得少於十日。 

          股東所提議案以三百字為限，超過 

          三百字者，不予列入議案；提案股 

          東應親自或委託他人出席股東常會 

          ，並參與該項議案討論。 

          本公司應於股東會召集通知日前， 

          將處理結果通知提案股東，並將合 

          於本條規定之議案列於開會通知。 

          對於未列入議案之股東提案，董事 

          會應於股東會說明未列入之理由。 

          本公司應於開會通知書載明受理股 

          東報到時間、報到處地點，及其他 

          應注意事項。 

第 五 條：(簽名簿等文件之備置) 

          受理股東報到時間至少應於會議開 

          始前三十分鐘辦理之；報到處應有 

          明確標示，並派適足適任人員辦 

          理之。 

          股東本人或股東所委託之代理人 

          (以下稱股東)應憑出席證、出席簽到 

          卡或其他出席證件出席股東會；屬 

          徵求委託書之徵求人並應攜帶身分 

          證明文件，以備核對。 

          本公司應設簽名簿供出席股東本人 

          或股東所委託之代理人(以下稱股 

          東)簽到，或由出席股東繳交簽到 

          卡以代簽到。 

          本公司應將議事手冊、年報、出席 

          證、發言條、表決票及其他會議資 

          料，交付予出席股東會之股東；有 

          選舉董事、監察人者，應另附選舉 

          票。 

          政府或法人為股東時，出席股東會 

          之代表人不限於一人。法人受託出 

          席股東會時，僅得指派一人代表出 

          席。 

          股票過戶日前公告受理股東之提案 

          、受理處所及受理期間；其受理期 

          間不得少於十日。 

          股東所提議案以三百字為限，超過 

          三百字者，不予列入議案；提案股 

          東應親自或委託他人出席股東常會 

          ，並參與該項議案討論。 

          本公司應於股東會召集通知日前， 

          將處理結果通知提案股東，並將合 

          於本條規定之議案列於開會通知。 

          對於未列入議案之股東提案，董事 

          會應於股東會說明未列入之理由。 

           

           

 

第 五 條：(簽名簿等文件之備置) 

           

           

           

           

           

           

           

           

           

          本公司應設簽名簿供出席股東本人 

          或股東所委託之代理人(以下稱股 

          東)簽到，或由出席股東繳交簽到 

          卡以代簽到。 

          本公司應將議事手冊、年報、出席 

          證、發言條、表決票及其他會議資 

          料，交付予出席股東會之股東；有 

          選舉董事、監察人者，應另附選舉 

          票。 

          政府或法人為股東時，出席股東會 

          之代表人不限於一人。法人受託出 

          席股東會時，僅得指派一人代表出 

          席。 



第 六 條：(股東會主席、列席人員) 

          股東會如由董事會召集者，其主席 

          由董事長擔任之，董事長請假或因 

          故不能行使職權時，由董事長指定 

          董事一人代理之；董事長未指定代 

          理人者，由董事互推一人代理之。 

          前項主席係由董事代理者，以任職 

          六個月以上，並瞭解公司財務業務 

          狀況之董事擔任之。主席如為法人 

          董事之代表人者，亦同。 

          股東會如由董事會以外之其他有召 

          集權人召集者，主席由該有召集權 

          人擔任之。召集權人有二人以上時 

          ，應互推一人擔任之。 

          公司得指派所委任之律師、會計師 

          或相關人員列席股東會。 

第十二條：股東每股有一表決權；但受限制或 

          公司法第一七九條第二項所列無表 

          決權者，不在此限。 

          本公司召開股東會時，得採行以書 

          面或電子方式行使其表決權；其以 

          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時，其 

          行使方法應載明於股東會召集通知 

          。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表之股東 

          ，視為親自出席股東會。但就該次 

          股東會之臨時動議及原議案之修正 

          視為棄權，故本公司宜避免提出臨 

          時動議及原議案之修正。 

          前項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 

          者，其意思表示應於股東會開會二 

          日前送達公司，意思表示有重複時 

          ，以最先送達者為準。但聲明撤銷 

          前意思表示者，不在此限。 

          股東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 

          後，如欲親自出席股東會者，應於 

          股東會開會二日前以與行使表決權 

          相同之方式撤銷前項行使表決權之 

          意思表示；逾期撤銷者，以書面或 

          電子方式行使之表決權為準。如以 

第 六 條：(股東會主席、列席人員) 

          股東會如由董事會召集者，其主席 

          由董事長擔任之，董事長請假或因 

          故不能行使職權時，由董事長指定 

          董事一人代理之；董事長未指定代 

          理人者，由董事互推一人代理之。 

          股東會如由董事會以外之其他有召 

          集權人召集者，主席由該有召集權 

          ，應互推一人擔任之。 

          公司得指派所委任之律師、會計師 

          或相關人員列席股東會。 

           

           

           

           

           

第十二條：股東每股有一表決權；但受限制或 

          公司法第一七九條第二項所列無表 

          決權者，不在此限。 

          本公司召開股東會時，得採行以書 

          面或電子方式行使其表決權；其以 

          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時，其 

          行使方法應載明於股東會召集通知 

          。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表之股東 

          ，視為親自出席股東會。但就該次 

          股東會之臨時動議及原議案之修正 

          視為棄權，故本公司宜避免提出臨 

          時動議及原議案之修正。 

          前項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 

          者，其意思表示應於股東會開會二 

          日前送達公司，意思表示有重複時 

          ，以最先送達者為準。但聲明撤銷 

          前意思表示者，不在此限。 

          股東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 

          後，如欲親自出席股東會者，應於 

          股東會開會二日前以與行使表決權 

          相同之方式撤銷前項行使表決權之 

          意思表示；逾期撤銷者，以書面或 

          電子方式行使之表決權為準。如以 



         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並以委 

         託書委託代理人出席股東會者，以 

         委託代理人出席行使之表決權 

         為準。 

         議案之表決，除公司法及本公司章 

         程另有規定外，以出席股東表決權 

         過半數之同意通過之。表決時，議 

         案如經主席徵詢出席股東無異議者 

         ，視為通過，其效力與投票表決同 

         同一議案有修正案或替代案時，由 

         主席併同原案定其表決之順序。如 

         其中一案已獲通過時，其他議案即 

         視為否決，勿庸再行表決。 

         議案表決之監票及計票人員，由主 

         席指定之，但監票人員應具有股 

         東身分。 

         股東會表決或選舉議案之計票作業 

         應於股東會場內公開處為之，且 

         應於計票完成後，當場宣布表決結 

         果，包含統計之權數，並作成 

         紀錄。 

第十二條：(選舉事項)  

          股東會有選舉董事、監察人時，應 

          依本公司所訂相關選任規範辦理， 

          並應當場宣布選舉結果，包含當 

          當選董事、監察人之名單與其當 

          選權數。 

          前項選舉事項之選舉票，應由監票 

          員密封簽字後，妥善保管，並至少 

          保存一年。但經股東依公司法第 

          一百八十九條提起訴訟者，應保存 

          至訴訟終結為止。 

           

           

           

 

          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並以委 

          託書委託代理人出席股東會者，以 

          委託代理人出席行使之表決權 

          為準。 

          議案之表決，除公司法及本公司章 

          程另有規定外，以出席股東表決權 

          過半數之同意通過之。表決時，議 

          案如經主席徵詢出席股東無異議者 

          ，視為通過，其效力與投票表決同 

          同一議案有修正案或替代案時，由 

          主席併同原案定其表決之順序。如 

          其中一案已獲通過時，其他議案即 

          視為否決，勿庸再行表決。 

          議案表決之監票及計票人員，由主 

          席指定之，但監票人員應具有股 

          東身分。 

          計票應於股東會場內公開為之，表決 

          之結果，應當場報告，並作成紀錄。 

           

           

           

第十二條： (選舉事項) 

           股東會有選舉董事、監察人時，應 

           依本公司所訂相關選任規範辦理， 

           並應當場宣布選舉結果。 

           前項選舉事項之選舉票，應由監票 

           員密封簽字後，妥善保管，並至少 

           保存一年。但經股東依公司法第 

           一百八十九條提起訴訟者，應保存 

           至訴訟終結為止。 

            

            

            

 



亞都麗緻大飯店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會議事規則修正對照表 

修正後條文 原條文 

第 三 條：董事會召集及會議通知 

          本公司董事會至少每季召開一次。 

          董事會之召集應載明事由，於七日 

          前通知各董事及監察人，但有緊急 

          情事時，得隨時召集之。 

          前項召集之通知，經相對人同意者  

          ，得以電子方式為之。 

          本規則第十二條第一項各款之事項 

          ，除有突發緊急情事或正當理由外， 

          應於召集事由中列舉，不得以臨時 

           動議提出。 

第 八 條：董事會參考資料、列席人員與董事 

          會召開  

          董事會召開時，經理部門(或董事會 

          指定之議事單位)應備妥相關資料供 

          與會董事查考。 

          召開董事會，得視議案內容通知相 

          關部門非擔任董事之經理人員或子 

          公司之人員列席，必要時亦得邀請 

          會計師、律師或其他專業人士列席 

          會議及說明。但討論及表決時應離 

          席。 

          監察人、公司委任之律師、會計師或 

          相關人員得提供專家意見以供董事 

          會參考，但對專屬董事會職權之事項 

          ，無表決權。 

           董事會之主席於已屆開會時間並有 

           過半數之董事出席時，應即宣布開 

           會。已屆開會時間，如全體董事有 

           半數未出席時，主席得宣布延後開 

           會，其延後次數以二次為限，延後 

           二次仍不足額者，主席應依第三條 

           二項規定之程序重新召集。 

           前項稱全體董事，以實際在任者計 

           算之。  

第 三 條：董事會召集及會議通知 

          本公司董事會至少每季召開一次。 

          董事會之召集應載明事由，於七日 

          前通知各董事及監察人，但有緊急 

          情事時，得隨時召集之。 

          本規則第十二條第一項各款之事項 

          ，除有突發緊急情事或正當理由外， 

          ，除有突發緊急情事或正當理由外， 

          應於召集事由中列舉，不得以臨時 

          動議提出。 

           

第 八 條：董事會參考資料、列席人員與董事           

          會召開 

          董事會召開時，經理部門(或董事會 

          指定之議事單位)應備妥相關資料供 

          與會董事查考。 

          召開董事會，得視議案內容通知相 

          關部門非擔任董事之經理人員列席， 

          必要時亦得邀請會計師、律師或其他 

          專業人士列席會議。 

          監察人、公司委任之律師、會計師或 

          相關人員得提供專家意見以供董事 

          會參考，但對專屬董事會職權之事項 

          ，無表決權。 

           董事會之主席於已屆開會時間並有 

           過半數之董事出席時，應即宣布開 

           會。已屆開會時間，如全體董事有 

           半數未出席時，主席得宣布延後開 

           會，其延後次數以二次為限，延後 

           二次仍不足額者，主席應依第三條 

           二項規定之程序重新召集。 

           前項稱全體董事，以實際在任者計 

           算之。 

                 

 



第十二條：應經董事會討論事項 

          下列事項應提本公司董事會討論： 

          一、本公司之營運計畫。 

          二、年度財務報告及半年度財 

              務報告。 

    三、依證券交易法（下稱證交法） 

        第十四條之一規定訂定或修 

        訂內部控制制度。 

          四、依證交法第三十六條之一 

              規定訂定或修正取得或處分 

              資產、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 

              、資金貸與他人、為他人背 

              書或提供保證之重大財務業 

               務行為之處理程序。 

         募集、發行或私募具有股權 

         性質之有價證券。 

     五、募集、發行或私募具有股權 

         性質之有價證券。 

           六、財務、會計或內部稽核主管 

              之任免。 

          七、對關係人之捐贈或對非關係 

              人之重大捐贈。但因重大天 

              然災害所為急難救助之公益 

              性質捐贈，得提下次董事會 

              追認。 

          八、依證交法第十四條之三、其他 

              依法令或章程規定應由股東 

              會決議或提董事會之事項或 

              主管機關規定之重大事項。 

第十七條： 本公司董事會之議事，應作成 

           議事錄，議事錄應詳實記載下 

           列事項：  

一、 會議屆次（或年次）及時間 

地點。 

     二、主席之姓名。 

           三、董事出席狀況，包括出席、 

               請假及缺席者之姓名與人   

               數。 

第十二條：應經董事會討論事項 

        下列事項應提本公司董事會討論： 

          一、本公司之營運計畫。 

          二、年度財務報告及半年度財 

              務報告。 

          三、依證券交易法（下稱證交法） 

             第十四條之一規定訂定或修 

             訂內部控制制度。 

          四、依證交法第三十六條之一 

             規定訂定或修正取得或處分 

              資產、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 

             、資金貸與他人、為他人背 

             書或提供保證之重大財務業 

               務行為之處理程序。 

             募集、發行或私募具有股權 

             性質之有價證券。 

          五、募集、發行或私募具有股權 

              性質之有價證券。 

              財務、會計或內部稽核主 

              管之任免。 

          六、依證交法第十四條之三、 

              其他依法令或章程規定應 

              由股東會決議或提董事會 

              之事項或主管機關規定之 

              重大事項。 

 

 

 

 

第十七條：本公司董事會之議事，應作成 

           議事錄，議事錄應詳實記載下 

           列事項： 

          一、會議屆次（或年次）及時 

              間地點。 

二、 主席之姓名。 

           三、董事出席狀況，包括出席、 

              請假及缺席者之姓名與人   

              數。 



           四、 列席者之姓名及職稱。 

           五、 記錄之姓名。 

           六、 報告事項。 

           七、 討論事項：各議案之決議 

               方法與結果、董事、監察人、 

               專家及其他人員發言摘要、 

               依前條第一項規定涉及利 

               害關係之董事姓名、利害關 

               係重要內容之說明、其應迴 

               避或不迴避理由、迴避情形 

               及反對或保留意見且有紀 

               錄或書面聲明。 

           八、 臨時動議：提案人姓名、 

               議案之決議方法與結果、董 

               事、監察人、專家及其他人 

               員發言摘要、依前條第一 

               項規定涉及利害關係之董 

               事姓名、利害關係重要內容 

               之說明、其應迴避或不迴 

               避理由、迴避情形及反對或 

               保留意見且有紀錄或書面 

               聲明。 

            九、 其他應記載事項。 

                董事會簽到簿為議事錄之 

                一部分，應於公司存續期 

                間妥善保存。 

                議事錄頇由會議主席及記 

                錄人員簽名或蓋章，於會 

                後二十日內分送各董事及 

                監察人。並應列入本公司 

                重要檔案，於本公司存續 

                期間永久妥善保存。 

                議事錄之製作及分發得以 

                電子方式為之。 

第十八條     利益迴避   

             董事會所列議案，如董事本身 

             或其代表之法人有利害關係 

              

 

           四、 列席者之姓名及職稱。 

           五、 記錄之姓名。 

           六、 報告事項。 

           七、 討論事項：各議案之決議 

               方法與結果、董事、監察人、         

               專家及其他人員發言摘要、 

               反對或保留意見且有紀錄 

               或書面聲明暨獨立董事依第 

               十二條第二項規定出具之書 

               面意見。 

             八、臨時動議：提案人姓名、 

                議案之決議方法與結果、董 

                事、監察人、專家及其他人 

                員發言摘要、反對或保留意 

                見且有紀錄或書面聲明。 

             九、 其他應記載事項。 

                董事會簽到簿為議事錄之 

                一部分，應於公司存續期 

                間妥善保存。 

                議事錄頇由會議主席及記 

                錄人員簽名或蓋章，於會 

                後二十日內分送各董事及 

                監察人。並應列入本公司 

                重要檔案，於本公司存續 

                期間永久妥善保存。 

                議事錄之製作及分發得以 

                電子方式為之。 

     

 

 

 

 

 

 

第十八條  利益迴避   

           董事會所列議案，如董事本身 

           或其代表之法人有利害關係 



              者，應於當次董事會說明其 

              利害關係之重要內容，如  

              之虞時，不得加入討論及表 

              決，且討論及表決時應予迴 

              避，並不得代理其他董事行 

              使其表決權。 

              董事會之決議，對依前項不 

              得行使表決權之董事，依公 

              司法第二百零六條第三項準 

              用第一百八十條第二項規定 

              辦理。 

          

          

          

 

           

           

           

           

 

 

              致有害於公司利益之虞時， 

              該董事得陳述意見及答詢， 

              不得加入討論或表決，且討論 

              及表決時應予迴避，並不得代 

              理其他董事行使其表決權。 

              董事會之決議，對依前項不 

              董事會之決議，對依前項不 

              得行使表決權之董事，依公 

              司法第二百零六條第二項準 

              用第一百八十條第二項規定 

              辦理。 

           

           

 

 

 

 

 

 




